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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侠文化]　　　　 主持人:韩云波　
　　主持人语:从１９４８年徐国桢发表«还珠楼主及其作品的研究»算起,中国武侠小说学术研究历程已

有大半个世纪了;如果从武侠小说扩展至中国侠文化学术研究,时间历程当更为久远.中国侠文化学术

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所说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学术研

究亦然;王国维接着说“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突出的时代特色表征着意义与艺术的巅

峰状态,从而成为历史的丰碑,每一个时代的丰碑都将是不可复制的.近几年来,中国侠文化研究再一

次遭到瓶颈,原有的角度和资源都需要进一步开发拓展.本刊２０１４年６期发表了宋文婕、韩云波的«武

侠小说研究的理论模型－－以还珠楼主研究为例»,文中提出“武侠小说更重要的特性倒是在于‘第二世

界’建构的多元复杂性”;那么,中国侠文化研究的重要出路也就需要高度重视“在于武侠小说作为一个

宏大系统的多元复杂性”.本期中国侠文化专栏刊出的两篇文章,虽然仍从具体的小说文本出发,然而

对“多元复杂性”的多维构建,正可作为上述对武侠小说学术史反思的一个回应.本期李欧教授从«水浒

传»出发,从“自治共同体”的乌托邦角度论述了作为“帮”的梁山泊,文章的社会组织和正义伦理角度,推
进了对侠文化中帮会文化的深入理解.王立教授从«蜀山剑侠传»出发,运用社会生物学原理,剖析作品

中的“小人国”母题,涉及种族特性、社会结构形态、西风东渐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亦是对侠文化展开“多元

复杂性”的一个良好范例.循此多元复杂的学术路径,中国侠文化研究当会再造高潮、再现辉煌.

中国式的“自治共同体”:
论作为“帮”的梁山泊

李　欧
(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梁山泊类型的中国“帮”式自治共同体,具有超家族的家族性、乌托邦追求的异托邦性、非生产

性的生产方式、强者面目的弱者集合、神圣格调的神秘化等性质.梁山共同体的“蜂群模式”效率,来自于共同

认同的核心信念与内部制度设计的公正公平性,“原则性的道德”高于“团体道德”以及仪式的养护.但是,随

着这种共同体核心信念的萎缩与消解,权利意识导致团体功能和制度的异化,以及成员们个性人格的变化,

“帮”只能通过不断地与外部力量的战斗来强化边界以凝聚团体,一旦团体外部压力消失,这种自治共同体就

必然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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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山自治共同体的基本性质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专列一章“中国缺乏集团生活”,认为中国人与西方人相比,缺乏超越血

缘关系的集团性有组织的生活,实质上是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缺乏具有或重或轻、或多或少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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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性的共同体.甚至认定正由于此原因而导致中国人缺乏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和法治

精神;即由于中国人缺乏这种集团生活的经验从而导致普遍缺乏“公德”.梁先生的观点曾得到诸

多思想家与学者的呼应.
但是,“缺乏”并非绝无.早在先秦,孔子及其弟子们就构成了一个团体,实为后世“自治共同

体”之先声,为后世之“梁山泊”式的“帮”类共同体的非正式源头.孔子团体有三个特征:其一,是
“技艺”性的共同体,以师承关系“授业”学习而联系在一起.其二,孔子团体虽然在“求仕”上相互推

举,具有“工具性”共同体①的一些特质,即具有“利益”共同体的一些特质,但其直接生产性弱,而且

生产能力、生产效益不是团体内主要的价值判断标准,因而还不能视孔子团体为纯粹的“工具性”共
同体.其三,其核心凝聚力来自理想与信念———文化与政治的理想与信念,它的根本性质决定其主

要为“信念共同体”,它离“信仰共同体”只有一步之遥.其四,孔子团体作为共同体,明显特征是组

织纪律性弱,结构简单,成员与共同体、成员与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依赖自律和礼仪来维系,以及在

文化“信念”凝聚下而产生的情感来强化,即建立在所谓“气的感通”之上.
墨子共同体与孔子共同体相比则有同有异.其一,仍有技艺性的传承,但相比孔子团体,技艺

中“武”的一面已较突出,主要是武士集团而非文士集团.其二,在“工具性共同体”方面,“利益”追
求比孔子共同体有所强化,团体内已有一些财产分配原则,尤其是墨子之后的“墨子”集团,内部已

存在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其三,作为“信念共同体”与孔子团体相同.其四,异于孔子团体,虽仍然

强调自律,甚至是“自苦”,后世墨子团体的行为客观上其结构已高度组织化,而且已具有领袖的传

承制等,有所谓“墨者之法”,«吕氏春秋去私»称“墨者之法”为“大义”,更接近后世的“帮”尤其是

虚构叙事中的侠“帮”.冯友兰认为:“巩固‘帮’的组织的道德的理论根据是墨家的学说.”[１]

先秦以后,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有“自治共同体”即所谓“集团生活”者,一般常见于“江湖”之类

隐秘状态,并往往与侠文化相关.无论是正史野史中的侠文化非虚构叙事,还是武侠文艺中的虚构

叙事,都常以“帮”或“派”“会”等名目出现,实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有代表性质的“自治共同体”,
当然,与孔子共同体、墨子共同体相比已有了重大变化,但其渊源性质是清楚的.

“帮”者,相互帮也,汉代«两都赋»«两京赋»均有描写.班固«西都赋»:“游侠之雄,节慕原、尝,
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张衡«西京赋»:“都邑游侠,张赵之伦,齐志无忌,拟迹田文.
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实蕃有徒,其从如云.”所写正是“团体侠”,班固、张衡仍称为“游侠”,不过是话

语惯性使然,与真正意义上的“游”侠有根本性质的差异.而且这些以及类似描述都太简单,其内部

组织、原则、信念都不清楚,不知是否构成了真正的自治性团体,或者仅仅是“乌合之众”.其实,这
种“帮”式“侠”群体,汉以后在实际生活中尤其在社会边缘仍零散存在,只不过“权行州里,力折公

侯”已较困难.它在虚构叙事中盛行起来,«水浒»中“梁山泊”式的共同体就是其集大成者,它既有

现实依据和历史事实,也有“乌托邦”想象.而«水浒»之后尤其是在当代武侠小说中,“帮”的叙述就

更加繁复了.
弗洛伊德说:“假如那些个人在一个群体中被联结成了一个整体,那就必定存在某种把他们联

结起来的纽带,这种纽带可能正是表现了一个群体特征的那个东西.”[２]１５１本文就顺着这一思路来

分析“梁山泊”式“帮”这种中国式自治共同体的特殊性质.
(一)超家族的家族性

这种自治性的共同体,在汉朝时与宗族、家族和乡党直接相关,余英时曾列举大量例证来进行

说明[３].汉以后尤其是在虚构叙事中,这种“帮”式自治性共同体常常是超家族或反家族的.成员

之间以“盟”“约”为联系,«三国演义毛宗岗评本第一回卷首»论:“可见兄弟之约,取同心同德,

① “工具性共同体”是为了功利,尤其是个体经济利益而组织的团体.参见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一书的相关论述,欧阳景根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不取同姓同宗也.”梁山团体中虽有亲兄弟如宋江、宋清者,但其关系之紧密并没有超过其他人.自

愿为宋江殉葬的并非宋清,而是无任何血缘关系的吴用、花荣.对大多数好汉的描述,可看出其家

庭观念普遍淡漠.宋江虽有“孝义黑三郎”的名头,开口便称:“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一

日”之类的话;而在梁山落草后“连日宴饮”才考虑到父、弟处于危险之中而准备搬老父上山.李贽

一针见血指出:“宋公明取爷,有些道学气味,亦算计利害耳;公孙胜望娘,一团狡诈.”[４]更多的如秦

明等,明知全家被梁山好汉陷害而遭屠戮,因见宋江等人“义气深重”,仍入伙归顺.此“毒计”本为

宋江所定,还口称宋江“义气深重”,真是别有意味.李逵“一时性起”,将扈三娘“一门老幼,尽数杀

了,不留一个”,而女中豪杰扈三娘不是“杀父之仇,不可戴天”,而是“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

不得”,与手下败将王矮虎结为夫妻,化敌为亲.这些好汉可能正如崔涯«侠士诗»所写:“太行岭上

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梁山集团组织还超越了中国社会根

深蒂固的“乡党”意识,如经济活动中的“晋商”“徽帮”之类、政治思想生活中的“洛党”“闽党”等,似
乎已是“五湖四海”了.

当这些超家族超乡党的个体一旦入“帮”,相互称为“兄弟”,似乎回归了家庭.当代心理学家在

大量统计基础上得出结论说:“中国人在非家族性团体中所表现的,并不是一种直接而单纯的集体

主义,而是一种由家族取向或家族意义而延伸的准家族集体主义.”[５]当代如此,古代更是如此.正

因为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团体,自然会使中国人培养出一套以家族生活为核心的经验与

习惯,因而在参与超家族的团体生活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将家族中的结构形态与关系模式带入超家

族的生活世界中.因此,这些自治共同体可称为“义从式”拟血缘关系团体,当然,这种“超家族的家

族性”增强了中国式自治共同体的心理凝聚力.
(二)乌托邦追求的异托邦性

凡成“帮”,凡自治共同体,在中国特定的大一统权力结构中,都总是表现为一种对国家权威或

显或隐的挑战,因而国家政权一般采取打压与抑制的政策.极端措施如«大清会典»卷一九四«刑
部奸徒结盟»之规定:“歃血结拜兄弟者,为首者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

里.其止结拜弟兄,无歃血焚表者,为首杖一百,徒三年,为从杖一百.”[６]但实际生活中却仍不时有

由结盟而建“帮”的,小说中更是大肆渲染描述,何故? 这种共同体的建构,一方面来自于生存困境,
试图通过参与一个超个体的大实体来战胜恐惧与焦虑;另一方面是古代中国人尤其是民间大众的

乌托邦追求.保罗蒂利希说:“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植根于人的存在本

身.”[７]相比西方而言,古代中国人乌托邦想象较弱,但仍有强烈的乌托邦追求.
中外古今乌托邦共同体追求的核心要素有二:其一为“人人平等”,其社会结构不会导致对成员

明显的不公正压制、压迫及歧视.即使在实际生活中,虽存在“原初不平等”和实际操作时的“不可

能平等”,但平等观念为全体成员共信共享共守,“平等感”基本能够满足,资源分配与奖惩实施都能

按共享的平等观念来施行.其二,共享的正义观念能渗透到生活世界各个层面,即“正义感”“公道

感”也能得到基本满足,至少“公平”原则普遍认同,在共同体内没有“非义无道”感.
“排座次”后,梁山社会结构基本固定,制度建设基本完成.于是第七十一回“有篇言语,单道梁

山泊的好处”说:“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

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

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

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
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

列姓,如念珠子个个牵连.”其中,“都一般儿哥弟称呼”即人人在观念上平等,“忠诚信义并无差”指
共享共信的正义观.张扬“替天行道”则暗示实存社会的非理想性而欲以乌托邦追求改善之意,所



以“梁山”是中国人的乌托邦想象之一.在秩序破碎处,乌托邦想象才得以丰富展开,«水浒传»成书

时的元末明初正是秩序破碎的时代.
当然,这只不过是虚构叙事中共同体空间的描述,而在实存世界中,即或是以类似面目出现的

自治共同体,即或也有“乌托邦”追求的意蕴,但实际上只能是“异托邦”,是主流社会中的边缘社会,
是普遍空间中的特殊空间,而且是由超空间性走向空间性、地域性.虚构叙事的乌托邦本来都具有

超空间性、超地域性,但“山头”“地盘”一旦确立,空间性甚至地域性就固化,成为“异托邦”①或“另
类空间”,既在社会内又对抗社会.一旦“坐交椅”“排座次”,超空间性就有了空间性,更是将内部空

间固化并高度层级化,就已表现出不平等的权力意识与权力关系,正义、平等精神逐渐弱化.“座
次”一旦排定,乌托邦精神就很难在实质上维持下去,而会逐渐消解,甚至异化为“反乌托邦”.一般

而言,作为虚构叙事的乌托邦在实存生活中常常会转换为“异托邦”.按照大卫哈维的解释:“异
托邦以一种不同于周边的方式组织着一个社会世界.”[８]如果“梁山”的乌托邦性质被消解,它就只

能以一种不同于主体社会的“异托邦”而存在.
(三)非生产性的生产方式

这类自治共同体,这类“异托邦”,由于外部存在着强大而严酷的敌对压力,“对抗”式的生活方

式是其常态,而且其成员构成多为轻视物质生产者,渔民“三阮”绝不甘心做渔夫而阮小二出场便称

“休言村里一渔人,便是人间真太岁”,猎户解珍、解宝不甘于做猎人.他们通常无法依赖自身物质

生产来生产出维持共同体的必要物质,而且,在大一统高度专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对抗性”的生

存方式也不允许从容地进行物质生产.维持其生存的物质资源多是施用非生产性方式来完成的,
虽然“水泊”可捕鱼、“宛子城”周围可种地、已有钱财可经商投资,好汉们却没有用这些常规资源进

行物质再生产,而是采用了人类历史上具有最高直接效率的生产方式“抢劫”,即梁山好汉所称的

“没本钱生意”“稳善的道路”来获得资源和物质并保持高效益,以便可以“成瓮喝酒,大块吃肉,大称

分金银,换套穿衣服”.毕竟诸位好汉的本领重在“武”———伤害身体的技术,这是冷兵器时代“抢
劫”的最重要的资源.因而,“棍棒天下无对”的卢俊义,入伙虽晚,但立刻就坐第二把交椅,这是其

生存方式决定的.
抢劫既是非生产性的生产方式,也是非法的生产方式.这更加重了与主体社会秩序的对抗性.

其他“帮”式自治共同体,无论是在虚构叙事还是在实存世界中,都只能用类似的非生产性甚至非法

生产方式来获取物质资源,即或不非法也是在法律禁忌边缘处游走.当然,这种生存方式的毁灭性

大于建设性,梁山好汉的毁灭性冲动远远大于建设性冲动,动辄就要烧房,凡带不走的固定资产常

是“一把火烧为平地”.“三打祝家庄”后火烧祝家庄,连已经建立起了友好关系的扈家庄、李家庄也

一并烧毁.甚至好汉们上山入伙时也将自己的庄园烧毁,如史进、晁盖、宋江、穆弘等.这是非生产

性、非建设性的生存方式的表现之一.
(四)强者面目的弱者集合

一百零八条好汉多以“强者”面貌出现.如林冲,八十万禁军教头,武功盖世,人人景仰,竟被高

俅逼得走投无路,家破妻亡,无法称为“成功人士”.大多数梁山好汉皆如是,凭借自己的资源和才

能却无法使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公正地自我实现,多是被排斥打击的对象,至少在上梁山前自我感觉

如此.大多数梁山好汉不上梁山,就只能在“底层”“边缘”被主流集团所压抑排斥,多是被逐、被缉、
被杖、被囚、被配而只好“走投无路上梁山”,正常的社会支撑性资源已经断绝,不得不依赖“帮”来支

撑,即使以凶悍的强者面目出现,常不过是绝望的抗争,已经有了悲凉的意味,其好斗性常常来自不

① 借用福柯的术语,概括起来,“乌托邦”与“异托邦”的差异在于:“乌托邦”从空间言无法实存,从时间看有“过去”和“未来”两种

而与现在分离,从思想内涵看是一种虚构叙事中的社会维度;而“异托邦”,从空间言可以实存,从时间看与现在同步,从思想内涵看可以

是虚构叙事与非虚构叙事结合的社会维度.



安全感.在大一统的稳定社会结构里,走投无路而组成“帮”进行自治管理,不过是强者面目的弱者

集合.
(五)神圣格调的神秘化

“替天行道”本是一种神圣性的追求,优秀的“帮”常常自认为自己的行为具有神圣性.但无论

是虚构叙事文本还是实存生活,中国人惯有的世俗思维常将其神秘化,或者有意识去制造神秘性来

增强凝聚力.梁山好汉“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牵连”,既有柏拉图«理想国»所提及的“高贵的

假话”之类[９],更多的是共同体组织者在中国特定生存环境中必须制造神秘性来解决一些最棘手的

问题.比如“排座次”,宋江等人通过建“罗天大醮”求“上天报应”并以天降“石碣”来印证,“石碣”上
的文字以难解的“龙章凤篆蝌蚪之书”造成神秘感与敬畏感,从而解决了最难解决的重大问题.在

中国古代社会中,团体的神奇性叙事,还常常是团体凝聚力的基础之一,它通过建构超自然的权威

来强化人间的权威,防止可能的对既定规则与既定结构的质疑,并用神话符号的神秘性来解决思想

的不一致.

二、梁山自治共同体强大效率和凝聚力的来源

这种自治共同体,从实际效率看似乎极高.以“梁山”为例,区区“方圆八百里”,一百零八名“好
汉”,数万喽啰,而大宋王朝几乎倾全国之力也无法战胜.战大辽、征田虎、王庆、方腊,似乎战无不

胜,虽是虚构叙事,自有其道理在内.这并不完全取决于好汉们的个体能力,就以他们最主要的技

能武功而言,在敌对一方都有足以与好汉们匹敌甚至更强的对手,“棍棒天下无对”的卢俊义亦不例

外.可以说,“梁山”的能量主要是团体合作的力量,而不完全依仗个体的“奇才异能”.因此,考察

“梁山”自治共同体的力量,主要应从团体性去思考.无论从哪方面观察,都可认为“梁山泊”足可当

得上罗尔斯所称“组织良好的社会”.本文姑且将“梁山泊”作为优秀的中国式“自治共同体”分析其

性质,虽然它是虚构叙事,但虚构不一定就是虚幻、虚假,自有其深层的本质性蕴涵其中.
(一)核心信念的力量

群体的核心信念必然制约群体的效率,那么“梁山”团体有哪些核心信念或基本信念呢? 亚里

士多德说,具有一种正义感是人的一个特征,他们对正义的共同理解造就了一个城邦.梁山好汉对

“义”及“公平”有共同的理解,哪怕这种理解非常初级与粗糙、非常感性与朦胧,仍造就了这种“帮”
式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成员之间最强烈的联系纽带,就是小说中反复提到的几乎令人厌烦的“义气

相投”.一些好汉们之间的紧密个体关系如三阮与刘唐、晁盖等人的“一见钟情”,甚至本是敌人或

仇人如秦明与梁山好汉、朱仝与李逵等,而后来却可生死与共,这都很难用常理来解释.小说中描

述这种关系,一是用“上应星辰”来神秘化,二是用“义气相投”来说明.实质上,这正是他们生存的

基本原则,对社会公平也可称之为对“正义”有深层次的共同理解,因而容易心灵呼应,故他们常常

互称“义”士,可见“义”以及对“义”的理解和感悟,是他们联系的最重要的纽带之一.一旦风云际

会,因缘相得,就容易构成联系紧密的共同体,这种“先在”的、似乎自明的、不言而喻的关于“义”的
共同理解,保证了共同体的存在与延续.

当然,这种联系还需要用“理想”甚至“幻想”来时常加以强化,如宋江反复鼓吹的“到边关去,一
刀一枪”之类,并自认为大家“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只因“四海无人识”,只等“金鸡消息”而已.虽

可断定不是每个梁山好汉都认同这个理想,但有理想追求总胜过纯粹的应对生存.研究“群体心理

学”的权威塞奇莫斯科维奇从“群体”角度称:“没有幻想,人类的理解就没有力量.”[１０]１２８什么“替
天行道”的杏黄旗,什么“聚义厅”“忠义堂”之类象征符号,都可以用来制造幻想,而这些幻想强化了

共同理解的信念.
有了这种对公平正义的共同理解,共同体成员就相互认同了,并由此消解了已有的、可能的对

立和疏离.对这种共同体来讲,这种认同还是一种“反抗性认同”,他们被排挤到社会边缘,必须对



抗难以忍受的生存状态,即所谓“走投无路上梁山”.基于对主流社会的反抗而产生的认同,是一种

“被围困的堡垒精神”,凝聚力自然强大,对共同体的认同感自然强烈.当外界社会普遍的认同方式

与性质与共同体内部的认同方式与性质有重大差异时,这种“被围困的堡垒精神”只会强化这种凝

聚力.
这种认同不仅表现了共同体成员所选择的关系,也呈现出他们所发现的关系;不仅表现了他们

角色身份的性质,也促使他们按照这种角色身份去行动.这种角色(好汉、义士)的扮演,使自身在

共同体内部获得尊严和意义感.如若不照角色扮演去行动,就会产生所谓“社会性焦虑”,即“良心

谴责”.没有恪尽职责,会对团体产生负罪感.哪怕这种角色扮演对个别人可能是一种沉重压力,
也会坚持扮演.这种“角色扮演”的压力,还来自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压力,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更强

调社会角色扮演的一致性,而不是自我的一致性.而且,在优秀的共同体中,“角色扮演”会内化而

显示为外在自觉的行为.正如罗尔斯所说:“一个满足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原则的社会,还是一个

接近于能够成为一种自愿体系的社会,在此意义上,它的成员是自律的,他们所接受的责任是

自我给予的.”[１１]１１在共同体内部,由公平原则指派的要求就是成员的职责,而且这种职责是自愿遵

从的.
正因为具有“信念共同体”性质,因此谁能组织并维持养护这种信念,或对维持养护这种信念有

最大影响之人,就应成为领导者,只有“及时雨”才能坐第一把交椅.“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

头”,无论是“棍棒天下无对”的“玉麒麟”,还是“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的“智多星”,均只

能被“信念维持者”所领导.后世武侠小说中的“帮”常以“武功第一”为帮主,那只是“动物世界”中
的“自然传奇”,只是“纯工具性共同体”的原则,而且一旦共同体的“信念”消解或消失,就意味着共

同体的崩溃.
(二)制度设置的正义公平性

不过,梁山共同体还不纯粹是一种“信念共同体”,毕竟大家聚集在一起仍有强烈的功利性追

求,如“成瓮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之类,梁山除了有“聚义厅”还有“断金亭”,这
种共同体有强烈的工具性一面.成员之间既有利益一致之时,也必然有利益冲突的境况,如何将冲

突降到最低程度,即“内耗”最小,是共同体是否延续并日益强大的最重要的问题.罗尔斯说:“在作

为公平的正义中,社会被解释为一种为了相互利益的合作冒险.其基本结构是一个公开的规范体

系,它确定一种引导人们合作产生较大利益,并在此过程中分派给每一合理要求以应得的一份的活

动方案.”[１１]８０当然,这只是一种抽象性的理论言说或理想状态的言说,在“帮”式共同体中,在“义”
与“利”矛盾之时,还必须有更为具体的应对策略,才能保持“信念”和凝聚力.

这种共同体的制度基础是“正义”与“公平”.正义问题颇为复杂,不在此处具体探讨.在“帮”
式共同体成员中,“正义”常常只是一种感受,内容抽象模糊而富有弹性.但“公平”却是他们真切追

求的,即社会资源、物质资源的分配必须公平.在此类共同体内部,“公平”信念首先强调的是已经

基本转化为“平等”的信念,“公平”首先意味着共同体成员的地位平等,所谓“忠义堂前无大小”,其
平等性来自于成员的身份,对凡有此资格的成员,不平等对待就是“不义”与“不公”,这种“平等”要
求构成了共同体“良知”和责任感的基础.当然,这种“平等”作为一种信念,具有抽象性,即或落实

到实存层面,也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毕竟还有“座次”之分,不平等随处可见.不过,在共同体内应该

首先强化的是,即或有不平等,那只是无奈而不是天然正当.其次,实际的不平等例如由于先在资

源如武功等而导致的不平等,也应阐明这是为了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因为总得有“座次”之分,总得

有分工.再次,如有分配不平等,那也是按照共同体成员认同的原因造成的,大家一致同意的,而不

是靠“强竞争”而获得的.在共同体内部一般应该虚化竞争意识,尤其是“强竞争”意识,这是导致共

同体内部矛盾的异质,应该消解而不是提倡,如作为领袖的宋江常常宣扬的“休分功劳,待日后

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之类言说,梁山好汉在战斗中常常考虑的“不要因为争功,而坏了义气”



等,就是对“强竞争”意识的消解.过分“强竞争”有一时之效,但终究会腐蚀共同体.特别应该强化

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实际不平等,不应该削弱成员身份性的平等.不过,“梁山”在平等方面

还是存在一大疏漏,即“喽啰”的身份问题,种种平等信念与实施策略都与“喽啰”无关,至少没有提及,
即在定位上,在梁山实际构成了两个阶层,就如古希腊的种种民主、自由的权利与奴隶无关一样.

这种平等和公平观念的实施以及制度与机制的正义性,还集中表现在领袖产生的程序中.“山
寨之主”与“坐第一把交椅”,必须是绝大多数好汉“心服”者,即共同推举的.在第六十八回,梁山好

汉要进一步明确认定“梁山泊之主”,宋江不愿违背晁盖遗言而推举卢俊义为“梁山泊之主”,众好汉

顿时闹起来:“只见黑旋风李逵大叫到:‘我在江州舍身拼命,跟将你来,众人都饶你一步.我自天也

不怕! 你只管让来让去,做甚鸟! 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伙!’鲁智深大叫道:‘若还兄长推让别

人,洒家们各自撒开.’”宋江能成为梁山领袖是众人推举形成而非其他外在原因.这在两千多年稳

固的中国专制体制中实为一种“另类”,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可称得上是现代“民主制”的先声.无

论如何,比起依靠先在的“势”与“力”如“世袭”和不正当手段等来获得地位与权力,更符合当代的

“正义”“公平”观.当然,这种“领导推举制”虽有民主选举的意味,还只是一种“精英推举制”,但比

起世袭皇权专制制度却是质的飞跃.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阐述的一些关于社会制度的思想,很多论者认为是中国民主制思想的萌

芽.从黄氏理论的内在逻辑去推论,可见出他的政治理想是“精英推举制”或至少与“精英推举制”
一致①.而实际上,此前的梁山泊已实施了这种制度,或许这正是«水浒»作者的政治理想.从民间

大众文学演变而来的«水浒»,反映了中国古代大众的政治理想.无论怎样,对于中国、中国历史、中
国政治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两千多年来,中国都是君主专制,“主”与“非主”之间的关系是宰制与

被宰制的关系,最贤明者如宋太宗“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言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宰制与被宰制

的关系.梁山之所以具有“乌托邦”性质,是因为它实质上将宰制性关系转化为契约性关系,即或仍

有宰制性,毕竟建立于契约性之上.即或是宋江陈桥驿斩小卒,也是通过商量交流、征求意见这些

程序并且“哭道”来表现情感的,有契约性在后面支撑才可能有这些程序,况且这是“小卒”而非精英

“好汉”;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梁山”共同体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然,梁山还没有走到当代委托性民主制这一步②,但已是一种思想的飞跃.古代中国“乌托

邦”想象与思考都较贫乏,几乎没有系统的制度设计理论.«水浒»通过虚构叙事却呈现了制度设计

的思考,意义是重大的.它是将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社会主体结构的“宰制性的政治连结”化约为建

立在“人格性的道德连结”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性的社会连结”[１２],这是中国古代的乌托邦

实践.当然,这也只不过是一种虚构叙事而已.
梁山虽有“替天行道”的向往,根本性质还是一个共同求利的群体,工作效率或“出力多少”与物

质分配仍是共同体最大的问题之一.就工作效率而言,最理想的当然是“各尽所能”,个体按照自身

才能性质尽力去做合适的工作,书中描述为“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才,真是随才

器使”.个体具有的较强能力或特殊能力应作为一种共同资源来促进共同体的利益,不同能力的人

共同实现天赋才能的互补,从而使得每个人不可能单独实现的潜能在共同体中得以实现.要达到

这种状态,其前提必然是成员们自觉自愿为共同体尽力,同时财富资源的分配方式也是大家认同为

公平的.
最理想的财富资源分配原则应是从“平等”出发,充分满足适宜的“所需”而实现“应得”,梁山基

本如是.不过,这种理论说来简单,实质上可能遮蔽了具体复杂的问题.首先是“所需”常因个体而

①

②

参见«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学校”诸篇,见«黄宗羲全集»第１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清末署名“燕南尚生”所撰的«水浒传新问»称:“«水浒传»者,痛政府之恶横腐败,欲组成一民主共和政体,于是撰为此书.”这

就过度诠释了.



异,甚至有可能相互冲突.宋江将扈三娘嫁给王矮虎,满足了王矮虎“适宜”的所需,“义”有“宜”之
意,这是符合“义”的;但对扈三娘而言,是否“适宜”,是否是“义”,则大可怀疑.其次,“应得”的标准

很难确定,不知梁山是怎样确定的.再次,如果是“信念共同体”,成员之间有强烈的认同感,将个人

命运看着是相互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所谓“同生共死”,相互间的责任感极强,没有自我漂浮感,那么

“按需分配”就是适宜的;但如果是“工具性共同体”,共同体成员为了特定功利目标进行合作,每一

个体都将其他个体视作为了互利才与之合作的对象,甚至是短时合作的对象,得到承认的权力只是

贡献的权利,那么按“应得”进行分配就是适宜的.
如“梁山”这样有“信念共同体”性质的“工具共同体”,分配准则又不能复杂化甚至体系化,不然

就失去了“乌托邦”性质.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共同体主义的梦想共同体,其魅力依赖在于对简

化的允诺.”[１３]３５人与人之间过分复杂的关系是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乌托邦想象之一就是人际关

系的简单和谐.要应对以上问题,必须首先强调平等,“所需”与“应得”都在“平等”基础上展开并落

实在“平等”上.戴维米勒说:“有两个进一步的因素有助于正义标准从应得向平等转换,其中一

个是对群体能够存在多久的预期.暂时性的群体倾向于支持贡献原则.另一个因素则是在群

体中进行充分讨论,更有可能支持平等.”[１４]９１Ｇ９２如果内部交流讨论充分而又是具有永久性的团

体,就会倾向于平等分配原则.梁山好汉们常常集体誓言“生生相会,世世相逢,永无断阻”(第七十

一回),“只愿兄弟同生同死,世世相逢”(第九十回)等等,当然实际上没有做到“同生同死”,更何言

“世世相逢”,只不过这种誓言强化的是共同体存在的长期性或永久性.其次,分配原则是一致同

意,从多次“排座次”的程序就可推出,凡重大事项基本是一致同意,包括有重大分歧的“招安”,多次

讨论后达成了一致意见.因此,在共同体内,“平等”是首要的,“应得”与“所需”为“平等”服务,围绕

“平等”进行,这样,成员们就有了强烈的公正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个体常常认为共同体的利益

优先于个体的利益,而且,成员间“互助”是天然义务与当然责任,“不助”则是“背义”,则是大罪.
“招安”后,“梁山”共同体的基本性质逐渐发生变化,“同生共死”已势不可能,也无所谓“平等”,共同

体的崩溃也可预期了.
(三)仪式的养护

共同体基本机制确定后,强大的凝聚力有了坚实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还必须持续

地用一些策略来养护和强化这种凝聚力.首先应注意的是“仪式”的作用.一般而言,“入帮”仪式

较重大,强调“誓”,强调神秘性甚至巫术性来强化其重大意义①.除了一次性的“结拜”仪式外,日
常生活中反复进行的“仪式”,对养护和强化凝聚力也非常重要,这种重复保持了认同的连续性.除

各种“惯例”仪式外,“共同进餐”的作用也特别突出,中外古今皆然.耶稣初传教时就常与门徒们共

同进餐,“最后的晚餐”成为基督教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延续至今的基督教“礼拜”仪式也有“共
同进餐”的环节②.而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共同进餐”的仪式意义更为突出,梁山好汉三日一

小宴、五日一大宴,绝非是为了营养,而是一种仪式,一种必须持续进行的仪式.“进餐”是延续个体

生命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共同进餐”则是共同延续生命.这种“共同感”在无意识层面会有重要影

响,会进而产生一种心灵深处的相互呼应感.
这种反复实施的仪式甚至可能发展为类似“强迫症”的行为,但对于保持团体凝聚力是重要的.

仪式除了正面加强凝聚力的功能外,还有消除负面因素的功能.例如,梁山好汉多是生命力极强的

人,一般而言“攻击性”也相应较强,要避免这种攻击性在共同体内的相互伤害,合理优秀的仪式有

①

②

参见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关于各种帮会“入会式”的介绍,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又见萧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

料»卷四,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７１年.

当代杰出的基督教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强调称:“我们把同桌用餐看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是,桌边的伙伴情谊是上帝之

国的现实之一.”见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世宁译,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７７页.



重要的作用.现代生物行为学创始人洛伦兹指出:“由仪式化而产生的驱力常反对攻击性,使
攻击性进入无害的路上.”[１５]他通过大量实际观察,揭示出动物群体用一些固定的仪式来有效消解

成员之间由于攻击性带来的伤害,他认为人类亦如是,即优秀的文化仪式能够规范攻击性的释放从

而缓解内部成员相互攻击的冲动.
当然,除了仪式,情感的直接感动与感染,即情感刺激与投入也要持续进行.宋江作为“头条好

汉”,在«水浒»一书中多次“哭”得“泪如雨下”,“大哭一声,蓦然倒地”,“哭得昏倒”等.特别是他坚

持接受“招安”之后,在服务于朝廷的战争中共同体受到重大损失时,他几乎只能用“哭”来作为应对

策略,但也确实有效.这样,当友谊与相互信任的联系建立起来时,在共同体内,一个人没有恪尽职

守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如在梁山中,不同意“招安”更不愿意“为王前驱”的大有人在,鲁智深说

“招安不济事,便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第七十一回),但他最终还是追随共同体直到共同

体实质上解体为止.他们并非忠于大宋王朝,而是对共同体有强烈的责任感.其次,这也可认为是

一种“自恋”的良性转换,一种马尔库塞论述的“非性欲的力比多”的升华,从而,共同体成员可以逐

渐建立起一种难以言传的相互理解与心灵呼应,可称之为“气的感通”.在这种特殊的“心理场”中,
逻辑推理、功利核算均失去了意义.成员间会自动不计功利甚至不计生死去相互帮助,且不需要明

确的理由.
(四)“原则的道德”与“社团的道德”
“帮”式自治共同体在武侠小说中有“正派”与“邪派”之分,两者界限并不清晰,也没有明确的标

准.其实可以有一个判断标准,团体原则和团体利益与正义原则发生冲突时,是“共同体”至上还是

正义原则至上,可作为“正邪”帮派之分的简单标准.类似于罗尔斯«正义论»所称的“社团的道德”
与“原则的道德”之分.两者一致则罢,两者不一致时何者为先,两者对立时坚守何者,自可区分出

“正”“邪”.在«水浒»第七十三回中,最信服宋江的好汉之一李逵听说宋江强抢了刘太公的女儿,书
中写道:“李逵径望梁山来,直到忠义堂上.睁圆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

道’四个字扯得粉碎.拿了双斧,抢上堂来,径奔宋江.李逵气做一团,哪里说得出.
诗曰:梁山泊里无奸佞,忠义堂前有诤臣.留得李逵双斧在,世界直气尚能伸.”李贽评:“李大哥真

是忠义汉子.他听得宋公明做出这件事来,就要杀他,那里再问仔细? 此时若参些拟议进退,便不

是李大哥了.”[１６]宋江作为山寨最高领袖,是最高核心所在,但一旦违背共同体成员共同遵奉的正

义原则,李逵这样的成员仍会“良心拒绝”,哪怕是直接伤害了共同体的利益与成员个体的利益.因

为这样的“良心的拒绝”并不建基于共同体利益之上,更不诉诸共同体利益的权衡计算.这就是“原
则的道德”能制约“团体的道德”,正义原则能制约团体利益的追求.这样的共同体具有齐格蒙特
鲍曼所说的“道德共同体”性质:“这种道德共同体需要用长期的承诺,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不可动摇

的义务才能编织起来,而且这种使共同体成为道德共同体的承诺,将是一种‘兄弟般的共同承

担’的承诺.”[１３]８３吊诡的是,当“原则的道德”能够制约“团体的道德”、正义原则能制约团体利益的

追求时,其行为就具有了普遍认可的正当性,因而梁山作为一个非法集团反而具有了正当性,一种

非法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忠义”这些正统观念来解说.他们既是秩序的破坏者,又是秩序

正义的维护者.而高俅、蔡京、童贯之流,虽是合法政府的执政者却表现出非正义性,其行为具有合

法的非法性.
就团体效率而言,有两种模式称得上最高效,即“蜂群模式和行军纵队”[１３]９.梁山集团前期为

“蜂群模式”,“招安”后逐渐演变为“行军纵队”.“陈桥驿斩小卒”实质上就完成了这种转换,之前共

同体的主要行为均是“一致意见”,至少一百零八名好汉的“精英集团”意见一致,并且自觉自愿去尽

力执行.“招安”后则不一定了,公孙胜中途辞别,燕青、李俊等人预留后路,足可见出这点.他们虽

然仍在为共同体战斗,但这首先是为“行军纵队”的纪律所约束,其次是为以前的强烈的情感呼应所

约束.征完方腊,共同体立刻瓦解.“同生共死”的梁山团体只能成为“桃花源”式乌托邦的记忆.



梁山集团如前所述,毕竟还具有“信念共同体”的一些性质,还不是纯“工具共同体”.有“替天

行道”实现正义、公平,即在不公平的社会内“平不平”来实现公道公正这些强烈的理想追求.即或

是在险恶环境中,在四面是敌的围困中,在功利目标并非可预期实现的恶劣境况中,有信念在,仍可

有强大的凝聚力和高效的战斗力.而当这些信念逐渐萎缩、消解、消失后,成为一个纯粹的工具性

共同体,如果再无明确的功利可获得,共同体的崩溃就可预期了.

三、梁山共同体的恶性表现和异化

以上论述主要集中在优秀的“自治共同体”的良性方面,下面则集中论述梁山这种“帮”式自治

共同体的恶性方面.
(一)个性的消解与人格的变异

当代研究“群体心理学”的诸大家勒庞、塔德、弗洛伊德和塞奇莫斯科维奇都认为,个体一旦

深深地进入群体,尤其是有组织的群体,其人格、思想、情感、行为都会发生质的改变,诸家只是对这

种改变的程度、性质和原因意见不一致[１７][２][１０].塞奇莫斯科维奇说:“单个的个人如果成为群体

的一员,他就会发现自己的人格按照这种规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他并不总能意识到这一点,
他这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集体的‘我们’借着个体的‘我’而开口说话.”[１０]２２这一观点或许较绝对

而不够周延,不是每一个体进入群体后都脱胎换骨而“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也不是个体进入每一群

体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但个体深深地参与或融入某些群体后,人格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尤其是

以前较为鲜明的个性会受到压抑,这在现实生活中如是,虚构叙事也如此.在«水浒»的描写中,众
多个性鲜明的好汉入帮前后的表现大有差异.

具有鲜明的个体性人格,在情感和行为中强调的是自我的一致性.好汉们大多是个性突出的

个体,甚至是个性极端张扬的个体,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表现出强大的自我一致性,但一旦入“帮”
进入群体,“角色的一致性”压力随之而来,“情境适应”“角色扮演”压力随之而来,压力之大足可以

使大多数入帮之人的人格、行为发生较大变化.齐格蒙特鲍曼对此有精彩的描述:“他者在群众

中消融时,消融的第一件事就是面孔,他(们)现在是无面孔的,他们是角色(角色意味着面具———像

面具所做的一样隐藏而不是揭露面孔).我现在所处理的是他们的面具,而不是面孔.正是这种面

具决定着我所面对的是谁和我应当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已经了解了每一种面具的意思,并且记住

了相关联的反应.”[１８]鲍曼的论述是他探讨“后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存现象时所做出的,但完全可以

借用来描述个体进入“帮”之类组织后所发生的情况.个体进入“帮”后,很多人将从独特的个体变

成“角色”,其“面孔”变成“面具”,而且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角色”“面具”去行动,按照他者的“角色”
与“面具”去对他者进行反应,个性的变换与丧失不可避免.

(二)团体制度与功能的变化

一旦建立了“帮”这类有组织的团体,一般会确定原则与纪律并以“帮规”形式表现之,即伦理原

则被表述为团体内部的“禁令”形式.这种“帮规”对“我”适用,对其他成员也适用.在这种状况下,
似乎“我”就可以用“我们”来替换,个体性就可以用群体性来表述.而“帮规”的合法性又似乎不言

自明,其群体性似乎保证了它的不可质疑性和不可挑战性.在这种对个性的非正义的显在与潜在

的压抑下,一些成员还会走向狂热,以团体利益为生命意义的唯一所在,他的存在意义取决于团体

的存在与团体的利益甚至团体制度的坚守.在团体利益至上时,正义性有可能兑换成团体利益的

忠诚性,甚至善恶也可悬置.问题在于,对团体的忠诚常易被人视为道德责任,并以此来彰显英雄

主义与牺牲精神,团体的使命感会给团体成员的生活染上一种理想色彩.但若团体的任务是一种

虚假的神圣,而又将团体利益和团体标准置于最高位置就会走向偏执,甚至假团体之名而罪恶被想

象为美德,卑鄙的行为在团体的光晕中也会产生堂皇的感受.
“帮”一旦建立,就有了结构,就有了不同的资源配置,就有了不同的权力等级.一旦结构固化,



权利意识会逐渐强化,会进一步导致结构固化,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耶稣传教时称“我最爱罪人与

穷人”“四海皆兄弟”,这是对已存在的权力关系以及权利等级意识进行瓦解.但一旦“教会”牢固建

立,本身就构成了权力机构,核心工作就是权力的运用,并自觉或不自觉地竭尽全力去维护已经获

得的权利.“帮”这种共同体也不例外,一旦结构固化,权力关系强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从“蜂群模

式”退化为“行军纵队”,非强制性地自由自主的聚合可能逐渐成为控制性的集团组织.就«水浒»的
描写而言,第七十二回“陈桥驿斩小卒”就是一个转折点,宋江对小卒称:“他是朝廷命官,我们兀自

惧他,你如何便把他来杀了! 须是要连累我等众人! 俺如今方始奉诏去破大辽,未曾见尺寸之功,
倒做了这等的勾当,如之奈何?”那军校叩首伏死.宋江哭道:“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
曾坏了一个.今日一身入官所管,寸步由我不得.”教他树下缢死,却斩头来号令.此时不考虑被杀

之人朝廷“厢官”如何“贪得无厌、徇私作弊”,如何大骂梁山好汉“剐不尽、杀不绝”“腌臜草寇”,这小

卒又是如何义愤难忍,而是考虑已经获得的地位、利益以及权力,“替天行道”“义气当先”等以前所

追求的信念均大大淡化.
就“帮”式共同体的管理而言,从自觉自律的控制走向权利的控制,进一步要求用“服从”来换取

所提供的“服务”与“安全”.再进一步,还可以用团体利益的名义或实现正义的名义,要求无条件的

忠诚与服从,把缺乏这种忠诚与服从视作不可饶恕的背叛.现实社会中各种“帮派”的“帮规”都有

关于“叛帮”的残酷惩罚,当代武侠小说的描述中基本上都将“叛帮”定为“杀头”之罪.
“帮”的领袖与共同体成员们,在源始处是观念上的手足关系.“帮主”先是承担起兄长责任,逐

渐由于权威的确立、结构的固化及“规矩”的强化而转换为“父亲”,再逐渐转换成最高权力的占有

者,其思想意识必然就可能有意无意地由实现“乌托邦”理想转向巩固权力.“帮主”和“帮”逐渐从

摧毁非正义秩序转向建立同样非正义的秩序,甚至对内部成员也开始实施恐怖手段来维持新建立

的秩序.保罗蒂利希曾深刻地分析了当团体的乌托邦理想幻灭后产生的两种后果,其中一种是:
“必须要防止幻灭,他们(领导、领袖)必须使用恐怖.恐怖就是现实化了的乌托邦的幻灭性质

的一个表现,通过恐怖手段,延缓了幻灭的政治影响.”[７]９实质上,此时乌托邦追求已经转化为一种

更邪恶的力量.
按照弗洛依德的理论,对领袖的尊敬和热爱还来自于个体利比多能量的升华.即对领袖如“帮

主”等的尊崇,可能来自于理性的认同,而更大的力量还来自于非理性与无意识.成功的“帮主”善
于将两种能量融化在一起,将理性认知“退行”到潜意识,将潜意识解释成理性认知,并在将二者融

合后激活成为一种强烈的情感.这是一种高技术,其效应有两个方面:从正面讲,通过凝聚情感在

领袖身上从而加强了个体成员之间彼此的认同,加强了共同体的团结,使个体成为“众”;从负面看,
这种情感首先为领袖(帮主)操纵其他成员提供了方便,甚至可能产生“催眠效应”,当领袖进一步获

得理性尤其是非理性的尊崇时,团体常以他为“理想自我”的镜像,通过“自居效应”将领袖内投到自

我人格,使领袖形象成为自我人格的象征.团体成员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如此固化时,一旦团体成员

与领袖的联系中断,成员之间的联系也就中断了,团体自然解散.当领袖的人格走投无路时,具有

特别强大“自居作用”的成员也会感到走投无路.«水浒»中最难用理性解释的事件之一,是吴用与

花荣为宋江自杀殉葬,这就只能用此理论解释.吴用是“智多星”,看世事人情何等清明透彻.花荣

在生死境况中,常常表现得何等的气定神闲,而且还有“幼子娇妻”.在第一百二十回中,得知宋江

被朝廷官员毒死后,两人却是:“吴某心中想宋公明恩义难舍,交情难报,欲就此处自缢而死,魂魄与

仁兄同聚一处.”“小弟寻思宋兄长仁义难舍,恩念难忘.如今随仁兄同死于黄泉,也留得个清

名于世.”“两人大哭一场,双双悬于树上,自缢而死.”
(三)边界强化与攻击“外人”
当乌托邦精神、当正义公平信念实质上已经消解时,维持共同体的心理凝聚力,常常只能依赖

“边界强化”.本来“信念共同体”的边界是难以确定的,更无法固化,必须依赖成员的伦理性质和伦



理追求来大致确定.随着共同体尤其是“帮”式共同体的稳固及个性的消解,差异性减弱,“边界”固
化在所难免.戴维米勒论述文化群体的性质时说:“无论独特的文化群体是在一个政治社群内部

的什么地方形成的,它们都会倾向于夸张群体内部的均质性程度和与非其成员的差异程度.”[１４]３８５

借用这个观点,如“帮”这样的特殊文化共同体,必然会逐渐夸大与非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差异性而使

“边界”固化.过分强调必须分清“我们”与“他们”,内含有一种恐惧,担心边界模糊,共同体就可能

受到伤害.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作为一个自治共同体,虽然似乎并不排外,仍然强调“不与外人

道”,就是这种恐惧的表现.

进一步还会出现苏格拉底描述的“狗的智慧”:它凭借认识与不认识来界定自家人与外人,凡认

识的人就欢迎,哪怕是恶人并且伤害过它;凡不认识的人就生气,哪怕那人从来没有伤害过它[１９].

这样,“帮”的动物性本能的“领地意识”进一步强化,“内”与“外”的区分更加严格,在团体内部仍有

普遍的公平正义认同感,但对外部的正义性、公平性却越来越淡漠.实际上当不断强化边界及强化

边界的清晰性,内部的正义性就会逐渐萎缩和消解.

再进一步,共同体的边界还依赖对外战斗来确定,边界成了战线就更加重要.因此,为了维护

内部凝聚力的强大,还要不断寻找敌人或“制造敌人”.牢固的安全感是“帮”的敌人,要不断强化

“狼来了”,“共同体”感觉才会不断强化,因而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宋江集团“招安”后,似乎

已被融入主流社会,可是却主动与田虎集团战斗,与王庆集团战斗,与方腊集团战斗,都内含此种意

味.与其他集团的冲突既可能来自实际利益,也可能来自想象利益,甚至来自观念的冲突而与实际

利益无关.只不过团体领导者常常将其解释为实际利益的冲突,以此来激励战斗性,而且常常产生

“自催化”效应.梁山集团与田虎、王庆、方腊集团的殊死战斗均可作如是解.他们把非团体之人次

等化、物化甚至理所当然地作为攻击性发泄的对象,而团体成员用团体纪律来代替良心时就会成为

集体杀手,这种对“外人”的攻击性又是提高团体结合力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这种对共同体之外的人的战斗,常常还具有残暴的虐杀性.凡团体外之人似乎不但可杀,而且

应残杀.似乎越血腥残暴,越能得到快感.«水浒»中梁山好汉们对方腊集团被俘将领,动辄“碎剐

于市”“割腹挖心”,或“一门老幼,不分良贱,尽皆诛戮”,杀完之后常是“大笑”“众皆贺喜”之类表现.

对非共同体成员的残暴似乎成为获得共同体内部褒扬的一种路径,这就更加剧了不分是非去虐杀

非共同体成员的冲动与倾向,这也是个体自恋转为恶性群体自恋的表现之一.

美国著名比较动物学权威理查德乌兰格汉姆长期专注于黑猩猩文化与人类文化的比较研

究,他观察到黑猩猩种群之间常常进行暴力杀戮并且非常残忍,尤其是群体性的黑猩猩对已经没有

任何威胁、没有反抗能力的其他黑猩猩个体更为残暴.他认为,远古人类在掠食性暴力倾向方面与

黑猩猩有重大的相似性,而且其群体性的杀戮同类的行为更为激烈与频繁.这种行为方式一直延

续至今.他呼吁“我们必须行动起来阻止男性联合起来杀戮他们的对手”①.不过,随着文明的发

展,这种杀戮本性会被弱化或精巧化.社会心理学家如弗洛依德等人,认为这种群体性的残杀仍存

在于人的本性中,他说:“我们认为人是一种部落动物,是生活在一个有首领的部落中的生命体,
群体成了原始部落的复活体.”[２]２１１Ｇ２１３其实,不仅是弗洛依德,还有勒庞以及塞奇莫斯科维奇

等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都认为,某些群体或某些个体进入了某些群体,会出现一种“退化”现象,其本

能性的东西会直接表现出来.这种群体性残杀同类,就是这种“退化”的表现之一.

① 参见理查德乌兰格汉姆«猿和人类为何杀戮»,收录于«剑桥年度主题讲座:冲突»,琼斯、费边主编,冯丽译,北京:华夏出版

社,２００９年.其中第４１页有一段关于一只黑猩猩被另一黑猩猩群体虐杀后的描述:“这只北方黑猩猩的腹部表层多处被殴打至淤青和

刺伤.它的胸膛被撕裂,两个睾丸也被弄走左胳膊肘的皮前后均被扯掉撕开.”单个猩猩却不会发生类似行为,可用来比较梁山好

汉的类似行为.



四、结　语

回到上文论及的问题,梁山这个“帮”式自治共同体,应是此类共同体中最优秀的,效率效益如

此之高,凝聚力如此强大,为何最终会土崩瓦解消失于无形呢? 一般论者认为,接受“招安”是导致

“梁山”共同体解散的关节点,但还应具体分析.
首先,接受招安,凝聚力的基础———相互认同感会大大减弱,好汉们都成了体制内的政府官员,

具有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权力、不同的地位,还能成为兄弟吗? 其次,梁山团体中,以宋江为首的

追求的愿望之一是“等待招安以便同著功勋于国”,“为国家出力,到边关去一刀一枪”.一

旦“招安”成功,自然“讨得了出身”而且“封官授职”,问题在于,追求实现了,理想却破灭了.所谓

“替天行道”,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都已成了不可能的虚幻.梁山原本具有一些“梦想共同体”的
性质,“梦想共同体是一种对充满于他们生活的身份认同奋斗的推断”[１３]７２.“招安”后,“身份”的性

质需要重新界定,共同体已在实质上无法存在了.再次,更重要的是,原共同体所持有的“信念”已
不可能再持有.由于对“正义”“公平”信念的追求聚集在一起的团体,“信念”不复存在.“同生共

死”“世世代代为兄弟”之类的誓言,已经自我兑换成“博个功名”之类的功利性追求,即永久盟誓已

成活期协议,信念性共同体已成了纯工具性共同体,那么“崩溃”也好,“消解萎缩”也罢,势在必然.
最后,任何一个社会系统,都应该具有三种功能:适应、调节和整合.梁山作为一个社会系统,能够

良好地发挥这三种功能,就梁山而言,众多好汉均是个体性极强的奇异之士,在社会中得不到承认!
第五回说“只为朝廷无驾驭,遂使草泽有鹰扬”,建立共同体后自身价值才能实现.而一旦被“招
安”,“整合”既无法做到,也没有必要,更何论“调节”“适应”,共同体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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